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贯彻落实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精神，结合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50号）和《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号）要求，推动实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工作目标。严格按照国家统一办法和实施要求，推进全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建立覆盖全面、稳定且唯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实现代码管理从多头到统一转变、资源从分散到统筹转变、流程从脱节到衔接转变，为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行政效能、减轻法人和其他组织负担奠定基础。

　　（二）基本原则。上下统一，分步实施。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登记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对口部门的部署要求和实施步骤，上下协调，同步统一推进。先期推进市场主体管理部门登记的企业，其他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法人和社会团体后续推进。同时，按照先增量、后存量的原则逐步推进同类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各登记管理部门按照登记领域，做好本部门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推进工作。各部门按照部门联动、分工明确、协同推进等要求，形成工作合力。

　　二、工作步骤

　　（一）前期准备。按照“一照一码一章一票”联合审批的改革要求，一要规范申请文书，梳理登记申请事项，整合、简化文书规范和登记表格。二要优化登记流程，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三要实现网络互联互通，在完善联合审批计算机系统的同时，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各有关登记管理部门和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要按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的建设要求，改造现有业务管理系统和数据库，建设天津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加快信息交换传递和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实现数据实时交换。

　　（二）衔接码段分配和信息化技术规范。各相关登记管理部门根据各自登记主体数量，积极与国家对口部门衔接码段分配工作。按照国家不同部门对信息化技术规范要求，及时升级现有登记系统。

　　（三）统一赋码。按照国家发放的码段，在各类主体注册登记时发放18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形成准入登记与赋码同步完成机制。各登记管理机关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相关登记信息，通过全市统一的联合审批信息交换平台实时传输至税务部门和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及全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平台。

　　（四）信息回传。赋码后，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相关信息按规定期限回传至国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信息回传周期采取分类管理方式，具备网络条件的登记管理机关回传周期为1个工作日，不具备网络条件的登记管理机关回传周期为7个或10个工作日，具体由登记管理部门与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管理部门商定。

　　（五）新老代码过渡。各登记管理部门应尽快完成现有机构代码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过渡。在过渡期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现有各类机构代码并存，各登记管理部门要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旧注册登记码的映射关系，保证信息在全国统一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等实现互联共享，同时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实施前已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换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逐步完成存量代码和登记证（照）转换。未转换的旧登记证（照）在过渡期内可继续使用。

　　三、任务分工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的前期准备、获取码段、码段分配、统一赋码、信息回传、新老代码过渡等工作，由市市场监管委牵头负责，2015年底前实施。

　　机关、事业单位和机构编制部门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的前期准备、获取码段、码段分配、统一赋码、信息回传、新老代码过渡等工作，由市编办按照中央编办统一部署牵头负责，2015年底前实施。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的前期准备、获取码段、码段分配、统一赋码、信息回传、新老代码过渡等工作，由市民政局牵头负责，2015年底前实施。

　　全市统一的联合审批信息交换平台与各相关登记管理部门交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由市审批办牵头负责。

　　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所需经费纳入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对新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发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对已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换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均不收取费用。此项工作由市财政局牵头负责。

　　按照部门联动、协调推进要求，建立部门间的协同机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确保我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稳步推进。此项工作由市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牵头负责。

　　加强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的宣传解读和舆论引导，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网站、办事服务大厅等多平台、多渠道深入细致地开展政策宣传工作，及时回应和解答社会关注的问题，正确引导社会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认识。此项工作由市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牵头负责。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1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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